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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机构境外放款登记及变更、注销登记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32 号）。

2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09〕24 号）。

3.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目外汇管

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4〕2 号）。

4.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

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16〕306 号）。

（二）受理机构

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
（三）决定机构

申请人所在地外汇局。

（四）审批数量

无数量限制。

（五）办事条件

一）登记

1.依法注册成立 1年以上的境内非金融企业可向与其具有

股权关联关系的境外企业放款。股权关联关系企业为具有直接或

间接持股关系的两家企业，或由同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

两家企业。

2.放款人在办理本外币境外放款业务前，应到所在地外汇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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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登记。放款人本外币境外放款余额不得超过所有者权益的

50％（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）。

3.对于银发〔2016〕306 号文件实施（2016 年 11 月 26 日）

前发生的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，不要求企业在外汇局作补登记，

但外汇局应向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确认银发〔2016〕306 号文件实

施前已经发生的人民币境外放款存量余额，并计入企业本外币境

外放款余额。如果企业以往发生的人民币境外放款余额与外币境

外放款余额之和大于该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上限，该企业不得办理

新的境外放款业务。

4.外汇局在办理与人民币境外放款有关的境外放款额度登

记业务时，应先征求当地人民银行有关部门意见，人民银行有关

部门对人民币境外放款存量情况（包括已在外汇局办理过登记的

人民币对外放款）进行核实确认后，外汇局再决定是否为放款人

办理新的境外放款额度登记业务。

5.境外放款的利率和期限等应符合商业原则，放款规模应与

境外借款人的经营规模相适应。

6.境外放款应符合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

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74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不得变

相规避对外直接投资、证券投资等管理要求。

7.境外放款业务的登记、放款以及回收各环节中，人民币与

外币之间不能错配：以人民币登记的，必须以人民币放款和回收；

以外币登记的，必须以外币放款和回收，但外币各币种之间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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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配置。

8.对无正当理由的逾期放款或逾期不回收的，外汇局可暂停

新的放款登记业务。

9.境内非金融企业发生内保外贷履约形成对外债权的，其对

外债权余额应纳入该企业境外放款额度管理。境内非金融企业内

保外贷履约对外债权余额与该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之和不得超过

该企业所有者权益的 30%；如果超过 30%，可以先为该企业办理

对外债权登记，但在对外债权余额与境外放款余额之和恢复到该

企业所有者权益的 30%以内之前，该企业不得办理新的境外放款

业务。境内银行发生内保外贷履约，如有反担保人，也应参照前

述原则办理。

二）变更与注销登记

1.境外放款额度变更或原放款协议发生变化（如利率调整、

期限变更等）的，需办理变更登记。

2.境外放款期限届满后如需继续使用，应在期限届满前 1个

月内，由放款人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展期申请。

3.境外放款到期（含展期到期）收回本息，或未到期但本息

已回收完毕的，放款人可直接在所属分局（外汇管理部）辖内银

行办理境外放款注销登记。除此之外，如确有客观原因无法按期

收回境外放款本息，放款人应到所在地外汇局申请注销该笔境外

放款。对于无正当理由的逾期放款或逾期不回收的，外汇局可暂

停放款人新的境外放款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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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境外放款债转股的，境内放款人应先办理境外投资前置备

案审批手续，然后到外汇局办理境外放款额度注销，再到银行办

理“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变更登记”。

5.放款人拟向符合条件的境内其他机构转让债权的，债权受

让方作为新的放款人应符合境外放款、境外投资等相关业务规

定，原放款人办理境外放款额度注销登记，新放款人办理新的境

外放款额度登记。原放款人办理注销登记时，应提交境外放款转

让协议等材料作为注销境外放款的真实性证明材料。新、旧放款

人分属不同外汇局管辖的，办理注销登记的外汇局应将资本项目

信息系统中能够反映原境外放款已经被注销的页面打印后加盖

业务章返给原放款人，由原放款人交给新放款人到所在地外汇局

办理新的境外放款登记手续。

6.境内非金融企业发生内保外贷履约形成对外债权的，其对

外债权余额应纳入该企业境外放款额度管理。境内非金融企业内

保外贷履约对外债权余额与该企业境外放款余额之和不得超过

该企业所有者权益的 30%；如果超过 30%，可以先为该企业办理

对外债权登记，但在对外债权余额与境外放款余额之和恢复到该

企业所有者权益的 30%以内之前，该企业不得办理新的境外放款

业务。境内银行发生内保外贷履约，如有反担保人，也应参照前

述原则办理。

（六）申请材料

一）新增登记申请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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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书面申请（包括境外放款资金来源、资金使用计划、还款

计划等），并附《境外放款登记业务申请表》。

2.放款人和借款人依法注册成立及其股权关联关系的证明

文件。

3.境外放款协议。

4.放款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。

二）变更登记申请材料清单

1.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外放款登记业务申请表》。

2.变更后的境外放款协议。

3.放款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。

三）注销登记申请材料清单

1.书面申请，并附《境外放款登记业务申请表》。

2.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收回境外放款本息（或有关债务豁

免、债转股、债权转让等交易）的证明材料。

（七）申请接受

申请人可通过所在地外汇局业务窗口提交材料。

(八）基本办理流程

1.申请人提交申请；

2.决定是否予以受理；

3.不予受理的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4.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并

出具《行政审批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；根据申请材料及补正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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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受理的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，按程序进行审核；

5.不予许可的，出具不予许可通知书；许可的，向申请人出

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（包括业务登记凭证、核准文件、备案确认

等）。

（九）办理方式

一般程序：申请、告知补正、受理、审核、办理登记或不予许

可、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）审批时限

申请人提交材料齐备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。

（十一）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

不收费。

（十二）审批结果

出具相关业务办理凭证。

（十三）结果送达

通过现场告知或电话等方式通知申请人，并通过现场领取或

通过邮寄等方式将结果送达。

（十四）申请人权利和义务

申请人有权依法提出行政审批申请，依法进行投诉、举报、复

议、诉讼等。申请人有义务保证申请材料完整、真实、准确，获

批后合法合规办理相关业务，重要信息发生变更按规定及时报

备，全面、及时、准确报送相关数据信息等。

（十五）办理时间、办理地点与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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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节假日除外），8:30-11:30，

14:30-17:30。

办理地点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2号国家外

汇管理局内蒙古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 1805房间。

联系电话：665022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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